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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IMC Vehicles (Group) Co., Ltd.
中集車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39）

建議統一採納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及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乃由中集車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1)條而作出。

建議統一採納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自本公司H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當日起，本公司一直按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要求，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其財務報告。

根據香港聯交所於2010年12月刊發的《有關接受在香港上市的內地註冊成立公
司採用內地的會計及審計準則以及聘用內地會計師事務所的諮詢總結》規定，自
2010年12月15日起，於內地註冊成立並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獲准採用內地會
計準則編製其財務報表，而經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財政部」）及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認可的內地會計師事務所為上述發行人提供服務時，
採用內地審計準則。目前，本公司境內核數師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
普通合夥）為財政部及中國證監會認可執業會計師事務所，有資格採用中國註冊
會計師審計準則向於內地註冊成立並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發行人提供審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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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規定，結合本公司已於2021年7月8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為
提高本公司工作效率，同時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及審計費用，本公司於2021年8月
25日召開的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會議上審議通過建議統一採納中國企業會計
準則編製財務報告（「建議統一採納中國企業會計準則」），惟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
（「股東大會」）上獲得本公司股東（「股東」）批准公司章程部分條款修訂後，方可作
實。

待股東批准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後，本公司將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其財務報
告及披露相應財務資料。董事會認為建議統一採納中國企業會計準則：(1)將不會
對本公司2021年度和未來財務狀況、經營業績造成任何重大影響；及(2)提升信息
披露效率及降低成本，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鑒於上文所提及建議統一採納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以及考慮本公司實際需求，本公
司擬對公司章程的部分條款進行相應調整和修訂（「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具體修
訂內容如下：

序號 修訂前公司章程條款 修訂後公司章程條款

1 第七條 董事長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七條 董事長、執行董事或總裁為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2 第三十七條 在遵守公司章程及其他全
部適用規定的前提下，公司股份一經轉
讓，股份承讓人將作為該等股份的持有
人，其姓名（名稱）將被列入股東名冊
內。但股東大會召開前20日內或者公
司決定分配股利的基準日前5日內，不
得進行因股份轉讓而發生的股東名冊的
變更登記。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督管
理機構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三十七條 在遵守公司章程及其他全
部適用規定的前提下，公司股份一經轉
讓，股份承讓人將作為該等股份的持有
人，其姓名（名稱）將被列入股東名冊
內。中國法律法規以及《聯交所上市規
則》對股東大會召開前或者公司決定分
配股利的基準日前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期間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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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公司章程條款 修訂後公司章程條款

5 第二百七十三條 本章程經公司股東大
會由特別決議審議通過，自公司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境內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
通股（A股）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之日起
生效並施行，以取代公司原在工商行政
管理機關備案之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

公司章程附件包括股東大會議事規
則、董事會議事規則和監事會議事規
則。

第二百七十三條 本章程經公司股東大
會由特別決議審議通過。

公司章程附件包括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董事會議事規則和監事會議事規則。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的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及生
效。除上文所述有關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條文保持不變。董事
會提請股東大會授權本公司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貴平先生以及其轉授權人員辦理
相應變更手續。

股東批准及一般資料

本公司將適時向股東寄發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公司章程詳情的通函。在股東
大會通過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前，現行公司章程仍將有效及具有效力。

承董事會命
中集車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貴平
執行董事

香港，2021年8月25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九位成員，即麥伯良先生**、李貴平先生*、 
曾北華女士**、王宇先生**、黃海澄先生**、陳波先生**、豐金華先生***、 
范肇平先生***及鄭學啟先生***。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